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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23� � � � � � �证券简称：安恒信息 公告编号：2021-036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证监会注册环节反

馈意见如下：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弗兰科人员、技术实力、 产品竞争力等情况说明其核心

竞争优势，收购估值较高的合理性，进一步收购少数股权的原因。（2）除关联交易外的其他

业务收入实现情况，包括收入金额、客户变动、毛利率波动情况等，是否呈现良好的发展态

势；2020�年扭亏为盈的原因，是否主要来自关联交易贡献，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合理性。

（3）收益法评估的主要参数预测情况的谨慎合理性，包括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变动、期间费

用率、折现率等，评估 值较前次评估下降的原因，结合前次收购定价及可比交易案例情况，

说明收购定价的公允合理性；收购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方，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4）

收购相关投资收益确认情况及确认依据，是否于2021年1季度确认，未确认的原因及合理

性。 （5）结合公司季节性波动、产品销售变动情况、成本费用投入情况等，说明 2021� 年

1�季度大幅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经营是否发生明显不利变化。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

师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针对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进行落实回复，并按

照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更新并提交。上交所将在收到本公司回复和更新的申请文件后报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本次发行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

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0702� � � � � � � � � � �证券简称：舍得酒业 公告编号：2021-037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舍得酒业” ）股票于2021年6月8日、6月9日、6月

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 并向直接控股股东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郭广昌先生书面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1年6月8日、6月9日、6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其他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二）经向直接控股股东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郭广昌先生书面核实：截至目前，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

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近日，公司发现有网络传闻“舍得酒业股价可能被非法操纵” 等类似信息。 经自查，公司不存

在操纵股价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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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年4月12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子公司提供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591,500

万元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3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佛山分行” ）签

订了《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向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提出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申

请。 公司在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佛燃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佛燃” ）使用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服务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伍仟捌佰柒拾柒万肆仟叁佰元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前海佛燃为公司提供了反

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少强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香江金融中心大厦2105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能、热能、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及技术销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以上各项涉及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润滑油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木炭、薪柴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贸易经纪。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危险

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前海佛燃于2017年2月15日注册成立，是公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1,539.21万元，负债总额29,578.49

万元， 净资产11,960.72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92,961.84万元， 利润总额10,713.89万

元，净利润8,022.95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资产总额68,044.66万元，负债总额54,099.90万元，净资产13,

944.76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收入86,486.04万元， 利润总额2,645.39万元， 净利润1,

984.04万元。

前海佛燃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且无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主要内容为：

1.申请人名称：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3.受益人名称：国家管网集团深圳天然气有限公司

4.币种及金额：人民币伍仟捌佰柒拾柒万肆仟叁佰元整

5.有效期：自开立之日起生效，至2022年3月31日失效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均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351,358.91万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65,673.28万元，

占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期（2020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19.62%。

2.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金额。

3． 公司已发生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公司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业务而提供担保外，

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3038� � � � � �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4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6

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6月4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

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陈未荣、樊晓宏、程锦、赵婷婷、赵明健及常伟董

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唐开健先生召集并

主持。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目投资协议书〉并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订〈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目投资协议书〉并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3038� � � � � � �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5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1年6月9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6月4日以专人通知的方式传达至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

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培华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

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目投资协议书〉并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订〈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目投资协议书〉并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3038� � � � � � �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6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

项目投资协议书》并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 ）于2021年6月10日与安徽滁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滁州高新管委会”或“甲方” ）签订了《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

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 或“协议” ），就公司在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

建设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目达成一致，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1.80亿元，在项目用地具备开工条件

之日起1年内建成投产，用地面积约245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年产2万吨高端建筑铝型材生产线及配套设

施。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安徽鑫铂节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暂定）（以下简称“项

目公司” ）。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已于2021

年6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目投资协

议书〉并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3、本次签订的《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目投资协议书》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投资协议书所涉及的项目用地尚需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

取得，公司能否竞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交易对方介绍

1、名称：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地址：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九路

3、负责人：吕传华

4、与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5、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三、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鑫铂节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暂定）

2、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唐开健

5、注册地址：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纬一路（暂定）

6、拟从事的经营范围：铝型材、门窗配件及相关模具生产、销售；门窗和幕墙制作和安装服务（涉及

许可和资质的，凭有效许可证件和资质经营）

7、股东及持股比例：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8、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上述信息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登记为准。

四、投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

2、项目法人：安徽鑫铂节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暂定）

3、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约1.80亿元

4、项目地址及用地：拟建在天长市的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用地面积约245亩。

5、建设期限：项目用地具备开工条件之日起1年内建成投产。

（三）项目用地

项目用地： 乙方项目的建设工程总平面图和工程外观设计方案应经有关部门审查确认且经甲方认

可，甲方根据乙方的生产工艺和产业规模要求，确定乙方项目用地为工业用地，符合国家及安徽省、滁州

市、天长市的相关产业政策要求，具体位置位于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至S312,南至纬一路，西

至经十四路，北至天康大道，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245亩（大写：贰佰肆拾伍亩，以不动产权证载明面积为

准）。

项目用地出让方式按公开“招拍挂”执行。 土地交付标准为“七通一平” ，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

担。 项目用地因与周边地块存在标高差，而要对地块边坡进行处理的，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项目公司

承担。

本协议签订后， 甲方积极协调并力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依法依程序按项目地块所在地区工业用

地基准地价6.30万元/亩挂牌。 依据法律规定，乙方项目公司通过“招拍挂”的法定程序获取本协议约定

范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如乙方项目公司经“招拍挂” 依法竞得本协议约定范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并

与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以下简称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则甲乙双方均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诚实、全面履行本协议，本协议中约定的关于项目用地价格、

面积等所有相关事项，均以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不动产权证载明的内容为准。

（四）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安排乙方的项目用地。

（2）协助乙方在取得项目用地后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3）为乙方提供优质服务和良好的发展环境，维护乙方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4）按照国家、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给予乙方贷款贴息、人才奖励等各项优惠和奖励政策。

2、乙方的权利义务

（1）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60日内，乙方完成在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项目公司的注册，由

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并在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依法依规缴纳相关税费；

（2）甲乙双方同意在乙方项目公司注册成立后，本协议所约定乙方的权利义务由项目公司享受和

履行；

（3）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的规定，竞标挂牌出让的土地使用权；

（4）在项目用地具备开工条件时，及时开工项目建设。 如果因客观原因确需延期的，应同甲方协商

达成一致意见；

（5）自觉遵守和执行甲方的各项管理规定。

（五）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而使本协议所规定的事宜无法执行，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可以免除违约责任，但该

方应当立即以书面并附当地公证机关关于是不可抗力的证明材料通知对方。

（六）违约责任

1、乙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或转让土地，甲方依法收回土地。

2、一方违约，另一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有异议，双方可协商解决。 如协商无效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八）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九）其他事项

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并以书面形式补充，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

书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五、投资协议书签订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本次签订《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目投资协议书》，投资建设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

目并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建设该项目建设，主要为了突破现有生产瓶颈，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优化公

司产品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扩大规模效应，增强公司议价能力。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和公司以铝产业转型升级、铝型材产业链的延伸与价值提升和业务布局的战略方向。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

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及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全体股

东的利益。

2、存在的风险

（1）履约风险：投资协议书仅为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约定，具体投资项目尚需取得相关有权部门

的审核批准， 投资协议书能否按照约定的内容按期执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后续工作的实施与开

展，尚需协议各方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并分别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政策风险：如果产生法律法规变化、国家政策改变、政府行政命令限制、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或其

他客观情况重大改变等情形,可能致使公司无法继续按照原有的成本、市场环境或条件履行合同，或者

继续履行合同将对公司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公司合同目的。

（3）管理风险：本项目将通过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安徽鑫铂节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具体实

施和运营，且项目本身的建设周期紧、要求高，可能会面临公司管理及资源配置方面的风险。 为此，公司

将继续健全和完善内部管理体系与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推动项

目的稳健发展。

3、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协议书的签订不会导致公司业务方面的重大变化；

（2）投资协议书中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均为预估数，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不确定

因素，从而导致项目开工建设、竣工及正式投产能否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

时，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收入、税收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预计短期内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投资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如发生较大变化或取得阶段性进展，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及时予以披露。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高端节能系统门窗铝型材项目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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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

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先文先生和周廷娥女士持有的公司

部分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到的数据，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先

文先生及周廷娥女士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于2021年6月9日被司法冻结32,373,782股，具

体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冻结股数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潘先文 是 18,036,472 10.62 4.18 2021-06-09 2024-06-08

山东省烟台

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司法

冻结

周廷娥 是 14,337,310 45.92 3.32 2021-06-09 2024-06-08

山东省烟台

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司法

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累计被司法冻结数

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潘先文 169,865,543 39.32 18,036,472 10.62 4.18

周廷娥 31,223,816 7.23 14,337,310 45.92 3.32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提供的数据外，

公司未收到与上述司法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或证明文件。

2、截至目前，上述公司股份被冻结事项暂时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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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 《关于对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1〕第 232�号），立即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方进行问询核查，现就该关注函及回复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潘先文已于6月1日被重庆市公安局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但你公司直至6月6日

才披露上述信息，请你公司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你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知悉潘先文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时间，说明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存在违及时性相关规定情形。

回复： 潘先文之妻周廷娥于2021年6月1日至重庆市公安局取得潘先文被采取强制措

施的拘留通知书，因周廷娥对事项性质、法律意义缺乏理解，又不愿增添亲属心理负担，暂

未及早告知他人；经咨询律师了解相关情况后，于2021年6月3日晚将此情况告知其子潘呈

恭。 潘呈恭作为公司董事长，知晓后于2021年6月4日（周五）上午组织召开公司高层管理

人员会议，通报相关事项并要求做好公司应急措施和准备；会后公司证券部提请潘呈恭董

事长取得相关通知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1年6月6日（周日），潘呈恭董事长从

其母周廷娥处取得通知文件，并交公司证券部进行信息披露。

经调查了解，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长潘呈恭先生于2021年6月3日知

悉有关信息；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6月4日会后知悉有关信息，公司于2021年6

月6日（周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违反及时性相关规定情形。

2.�潘先文在6月1日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情形下，其本人和潘呈恭相关减持操作

的具体决策过程，充分论证相关敏感期交易是否存在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精准减持” 并

构成内幕交易情形。

回复：如公司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先文于6月2日减持150,000股公司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0.03%； 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潘呈恭于5月31日至6月2日共减持2,799,454公司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0.65%。

经公司了解，潘先文在 6�月 1�日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情形下，客观上无条件自

行或委托他人进行减持操作；潘呈恭本人近期并无减持计划，无主观意愿且亦未主动或委

托他人进行减持。 上述减持系当事人质押给中航证券、浙商证券的部分公司股票因触发协

议约定的违约条款于质押特别交易单元由券商自主强制平仓导致。

因违约处置发生的券商自主交易行为，对当事人而言，纯属被动减持，且涉及金额相对

较小，并不存在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精准减持” 并构成内幕交易情形。

经公司向相关券商进行函询，券商回复如下：

浙商证券：贵司股东潘呈恭与我司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到期未赎回，构成违约。

我司依照合同约定进行违约处置。 我司处置行为符合合同约定，不存在利用未公开信息进

行减持情形。

中航证券： 我司系于2021年6月6日通过贵公司公告才获悉潘先文先生因涉嫌操纵证

券市场被重庆市公安局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前述股票强制平仓不存在利用未公开信

息进行减持并构成内幕交易情形。

3、除前述股票交易情况外，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你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近3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是否存

在内幕交易情形，有关股东股份减持的行为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

回复：经调查了解，除已披露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减持情况

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近三个月未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内幕交易情形。 近期实际控制人及

潘呈恭股份减持情况公司已于2021年6月9日发布相关进展公告（2021-29号），其中存在

因券商自主强制平仓导致不符合“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股东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案调查或侦查

期间， 股东不得减持股份” 、“大股东及董监高通过本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

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本所报告减持计划，在本所备案并予以公告” 相关规定的情

形，但并非当事人主观意愿或行为所致，有关股东股份减持的行为不存在主动违反相关规

定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７１３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中金公司及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２８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发行人授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

１５％

的超额配售

选择权， 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１

，

４７７

，

９５７

，

０００

股， 约占发行后总股本

２７．７１％

（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５

，

１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绿鞋全额行使，则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５

，

３３３

，

４９７

，

０００

股（超额

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８５

，

５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

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

２６．０９％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８５

，

５５４

，

０００

股， 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

２６．０９％

。 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数量相

同，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９

，

７０１

，

０００

股，约占绿鞋行使前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约占绿鞋行使后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５．８８％

。 回拨机

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１７９

，

９２５

，

０００

股，约占绿鞋行使前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７２

，

７０２

，

０００

股，约

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４．１２％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８７

元

／

股。

根据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

超额配售

１９２

，

７７７

，

０００

股，占

Ａ

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８２７．０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８９

，

９６３

，

０００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本款所

指的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超额配售启用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股票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计

算。

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２９

，

７３８

，

０００

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

５７．６５％

， 约占本次绿鞋后发行总量的

４２．６１％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６２

，

６６５

，

０００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２．３５％

，约占本次绿鞋后发行总量的

３１．３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１５００９９４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２．８７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应当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因承担发

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联席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

取得股票的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

（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

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

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

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科创板

ＩＰＯ

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

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

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

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

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

证发〔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

１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

２

）中金公司铁建重工

１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公司铁建重工

２

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合称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或分别称为“铁建重工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铁建

重工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

３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４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Ｔ－２

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

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

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４

日（

Ｔ－３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８７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３６．８８

亿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规模

将扩大至

４２．４２

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２０

亿元以上但不足

５０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金财富跟投比例

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３％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 中金财富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１．２

亿元，本次获

配股数

３４

，

８４３

，

２０５

股。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Ｔ－４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

（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

如下：

序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１

中金财富

３４

，

８４３

，

２０５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３５ －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３５ ２４

个月

２

铁建重工

１

号资产管理

计划

１２４

，

９９０

，

７７６ ３５８

，

７２３

，

５２７．１２ １

，

７９３

，

６１７．６４ ３６０

，

５１７

，

１４４．７６ １２

个月

３

铁建重工

２

号资产管理

计划

３

，

５２７

，

２２４ １０

，

１２３

，

１３２．８８ ５０

，

６１５．６６ １０

，

１７３

，

７４８．５４ １２

个月

４

国家制造业基金

１７

，

４２１

，

６０２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

，

９９９．９９ ５０

，

２４９

，

９９７．７３ １２

个月

５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１７

，

４２１

，

６０２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

，

９９９．９９ ５０

，

２４９

，

９９７．７３ １２

个月

６

国机资本

９

，

５８６

，

１７２ ２７

，

５１２

，

３１３．６４ １３７

，

５６１．５７ ２７

，

６４９

，

８７５．２１ １２

个月

７

国新投资

９

，

５８６

，

１７２ ２７

，

５１２

，

３１３．６４ １３７

，

５６１．５７ ２７

，

６４９

，

８７５．２１ １２

个月

８

中车国创基金

９

，

５８６

，

１７２ ２７

，

５１２

，

３１３．６４ １３７

，

５６１．５７ ２７

，

６４９

，

８７５．２１ １２

个月

９

通号集团

３４

，

８４３

，

２０６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１．２２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

，

５００

，

００１．２３ １２

个月

１０

中保投

８

，

１４８

，

２４６ ２３

，

３８５

，

４６６．０２ １１６

，

９２７．３３ ２３

，

５０２

，

３９３．３５ １２

个月

１１

财信产业基金

１７

，

４２１

，

６０２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

，

９９９．９９ ５０

，

２４９

，

９９７．７３ １２

个月

１２

交投创新公司

４

，

７９３

，

０８６ １３

，

７５６

，

１５６．８２ ６８

，

７８０．７８ １３

，

８２４

，

９３７．６０ １２

个月

１３

长沙经开集团

１７

，

４２１

，

６０２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

，

９９９．９９ ５０

，

２４９

，

９９７．７３ １２

个月

１４

国铁盛和

１７

，

４２１

，

６０２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

，

９９９．９９ ５０

，

２４９

，

９９７．７３ １２

个月

１５

华菱津杉

１７

，

４２１

，

６０２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

，

９９９．９９ ５０

，

２４９

，

９９７．７３ １２

个月

１６

湖南高新创投

１０

，

４５２

，

９６１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０７ １４９

，

９９９．９９ ３０

，

１４９

，

９９８．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７

工控资本

４

，

７９３

，

０８６ １３

，

７５６

，

１５６．８２ ６８

，

７８０．７８ １３

，

８２４

，

９３７．６０ １２

个月

１８

兴湘集团

１０

，

４５２

，

９６１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０７ １４９

，

９９９．９９ ３０

，

１４９

，

９９８．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９

央企运营投资基金

４

，

７９３

，

０８６ １３

，

７５６

，

１５６．８２ ６８

，

７８０．７８ １３

，

８２４

，

９３７．６０ １２

个月

２０

路桥集团

８

，

７１０

，

８０１ ２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８７ １２４

，

９９９．９９ ２５

，

１２４

，

９９８．８６ １２

个月

２１

永达机械

９５８

，

６１７ ２

，

７５１

，

２３０．７９ １３

，

７５６．１５ ２

，

７６４

，

９８６．９４ １２

个月

２２

包头城投

９５８

，

６１７ ２

，

７５１

，

２３０．７９ １３

，

７５６．１５ ２

，

７６４

，

９８６．９４ １２

个月

合计

３８５

，

５５４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６

，

５３９

，

９８０．００ ５

，

０３２

，

６９９．９０ １

，

１１１

，

５７２

，

６７９．９０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３

”位数

４８３

末“

４

”位数

５９６２

，

７９６２

，

９９６２

，

３９６２

，

１９６２

末“

７

”位数

３８４３１３７

，

５０９３１３７

，

６３４３１３７

，

７５９３１３７

，

８８４３１３７

，

２５９３１３７

，

１３４３１３７

，

００９３１３７

，

１９２９１６５

末“

８

”位数

９２７４１５６８

，

８０２４１５６８

，

６７７４１５６８

，

５５２４１５６８

，

４２７４１５６８

，

３０２４１５６８

，

１７７４１５６８

，

０５２４１５６８

，

５０８００４４９

末“

９

”位数

５９１４０１６７０

，

４７１９８３２８８

，

１４０９５５９４４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铁建重工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９２５

，

３３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铁建重工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实施办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的要求，联席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３５０

家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２３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

量

１６３

，

００６

，

７４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

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公募产品、社保

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以及保险资金）

１１３

，

８７０

，

８７０ ６９．８６％ ４４０

，

１３３

，

６６６ ６９．８９％ ０．０３８６５２００％

Ｂ

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２５２

，

９２０ ０．１６％ ９７７

，

０９６ ０．１６％ ０．０３８６３２６１％

Ｃ

类投资者

４８

，

８８２

，

９５０ ２９．９９％ １８８

，

６２７

，

２３８ ２９．９５％ ０．０３８５８７５３％

合计

１６３

，

００６

，

７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９

，

７３８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余股

１６５

股按照《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０９

：

３０

：

２７

：

０３０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

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３５１６６８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６

发行人：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